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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山公用 股票代码 0006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飞媚 程青民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北座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北座

电话 0760-88389918 0760-88389268

电子信箱 zhoufm@zpug.net chengqm@zpug.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5,737,077.34 1,049,163,839.33 7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2,491,256.82 535,044,489.88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68,450,046.29 527,780,444.19 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326,421.90 -43,768,082.28 86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6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36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3.49%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253,082,402.64 25,494,652,530.19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90,234,913.32 15,673,326,356.65 2.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3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54% 716,048,336 216,852,846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8.04% 118,671,63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9% 32,251,73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3% 26,923,700 0

肖阿军 境内自然人 1.11% 16,413,319 0

中山市古镇自
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5% 12,603,546 0 质押 12,600,000

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6% 8,319,467 0

四川山水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8,100,000 0

中山市东凤自
来水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6,045,806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37% 5,51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之间无
关联关系，亦无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情况。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判断有无关联关系，也无
法判断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公司股东四川山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1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万元） 利率

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9 年
（第一 期）公
司债券

19中山 01 112861 2019年 03月 05日 2024年 03月 05日 80,000 3.15%

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23� 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一期）

23中山 K1 148375 2023年 07月 13日 2026年 07月 13日 100,000 2.95%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0.25% 37.4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59 10.75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变更董事、监事的事宜
1.2023 年 2 月 28 日， 公司原副董事长魏军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原监事陶兴荣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第十届监
事会监事职务。 2023 年 3 月 1 日， 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提名江皓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董事余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会同意提名江皓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 2023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同意补选陆爱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2023 年 3 月 4 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和《第十
届监事会 2023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3-011）。

3.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江皓先生为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期满；补选陆爱华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期满。

2023 年 3 月 22 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202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二）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1.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2022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5 次临时

会议及 202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份，拟用于公司未
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不低于 738 万股且不超过 1,475
万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26 元 / 股（含），以此价格测算，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
为 7,571.88 万元（含）至 15,133.5 万元（含）。具体回购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金额为准，回
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 202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5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2022 年
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5）。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股份回购，并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回购期间， 公司按照规定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 日、2022 年 9 月 2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
2022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12 月 2 日、2023 年 1 月 4 日、2023 年 2 月 2 日、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 年 4 月 4 日、2023 年 5 月 5 日、2023 年 6 月 2 日、2023 年 7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截至 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已届满。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380,2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最高成交价为 7.51 元 / 股，最
低成交价为 6.92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 53,192,276.64 元（不含交易费用）。 至此，公司本次股份
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
2023-044）。

（三）关于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事宜
1.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2022 年 11 月 24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8 次临

时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2022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1）、《第十届监事会 2022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2022 年
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

2.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993 号）同意面向专业
投资者发行面值不超过（含）3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注册。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3.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2023 年 7 月 1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对拟发行
公司债券进行更名的说明》、《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票
面利率公告》；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3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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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郭敬谊先生主持。 会议
通知及文件已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本次出席会
议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其中非独立董事江皓先生；独立董事张燎先生、华强女士、吕慧
先生、骆建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公用 2023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责任书＞的议案》
在公司新战略的指引下，结合 2022 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和 2023 年度任务要求，同意公司

制订的《中山公用 2023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责任书》。 关联董事郭敬谊先生、黄著文先生回避表
决。

审议结果：非关联董事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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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3 人，实到 3 人，其中监事翟彩琴女士、陆爱华女士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曹晖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审议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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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 341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06,000 万股新股。 本次公
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11,209,439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1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98,999,994.63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3,301,886.79
元，筹集资金净额为 5,145,698,107.84 元。

2021 年 1 月 19 日，本次募集资金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天职业字[2021]2671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结存情况如下：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98,999,994.63
减：各项发行费用 53,301,886.79
募集资金净额 5,145,698,107.84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金额 3,634,408,179.78
减：手续费支出 10,973.51
加：利息收入 201,314,380.28
募集资金余额 1,712,593,334.83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
存储制度，并履行使用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21 年 2 月 9 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
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麓谷科技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 账号 余额（元）

中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营业部 731908492410666 24,011.05

中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长沙麓谷
支行 56200188000063803 961,253,806.1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长沙潇湘
支行 431101888013000837739 55,178,546.68

中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长沙麓谷
科技支行 66150078801800001114 696,135,817.0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长沙伍家
岭支行 20000013615100038963896 1,153.96

三、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半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33,452.56 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1]3453 号鉴证报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募集
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
已披露信息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 514,569.8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201.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3,440.82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前
承 诺 投
资总额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4)
＝(2)/
(1)

项目 达 到
预定 可 使
用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挖掘机
械智能
制造项
目

无 240,000.
00

240,000.
00

16,005.6
1

155,142.
21

-84,
857.79 64.64% 2022 年 06

月 30日
105,770.
29

不 适
用 否

关键零
部件智
能制造
项目

无 130,000.
00

130,000.
00

22,546.3
9

67,516.9
1

-62,
483.09 51.94% 2023 年 06

月 30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搅拌车
类产品
智能制
造升级
项目

无 35,000.0
0

35,000.0
0 3,649.12 30,628.4

8
-4,
371.52 87.51% 2022 年 09

月 30日
88,307.4
7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无 114,900.

00
109,569.
81 0.00 110,153.

22 583.41 100.53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519,900.
00

514,569.
81

42,201.1
2

363,440.
82

-151,
128.99 - - 194,077.

7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
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21年 2月 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半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33,452.56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3453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此处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金额。
注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项目基本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低主要系部分工程尾款、设备分段支付款项尚未达到
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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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联重科 股票代码 0001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联重科 股票代码 011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笃志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号
电话 0731-85650157
电子信箱 157@zoomli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075,171,438.22 21,299,497,985.01 1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0,104,177.20 1,715,822,741.96 1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688,492,820.41 1,203,421,445.33 4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1,174,530.98 1,857,312,306.03 -4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3.14% 0.5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3,596,293,897.62 123,553,025,612.04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232,003,341.22 54,741,097,896.87 -2.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6,3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 港 中 央
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
司（HKSCC�
NOMI-
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8.19% 1,578,256,161 0

湖 南 兴 湘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48% 1,256,337,046 0

长 沙 中 联
和 一 盛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86% 682,201,864 0 质押 394,230,000

中 联 重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第
一 期 员 工
持股计划

其他 4.50% 390,449,974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27% 283,858,882 0

中 国 证 券
金 融 股 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 233,042,928 0

智 真 国 际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4% 168,635,602 0

乌 鲁 木 齐
凤 凰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合 伙 企
业 － 马 鞍
山 煊 远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72% 148,869,223 0

乌 鲁 木 齐
凤 凰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合 伙 企
业 － 凤 凰
基 石 同 力
私 募 股 权
投资基金

其他 0.86% 74,434,611 0

宁琛 境 内 自 然
人 0.52% 44,787,25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上述股东中的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马鞍山煊远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乌鲁木齐凤凰基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凤凰基石同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88,143,824股股票，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2,306,150 股股票，合计持有公
司 390,449,974股股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9中联 01 112927.SZ 2019 年 07 月
08日

2024 年 07 月
10日 2,500 2.70%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

18中联 01 112805.SZ 2018 年 11 月
29日

2023 年 12 月
03日 88,660 3.3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16% 53.8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36 6.22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详见《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及第六节“重要事

项”相关内容。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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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詹纯新先生、贺柳先生、王贤平先生、张成虎先生、黄国滨先生、吴宝海先生、黄

珺女士以通讯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A 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 A 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告编号：2023-064） 全文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
2、审议通过了《公司 H 股 2023 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止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经测试，公司各项减值准备上半年合计计提 27,265.00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0,529.89 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21.09 万元，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4,032.97 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746.20 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计提 428.15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 6.70 万元。 剔除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影响， 本年发生的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当期损益（税
前）共计 27,265.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意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
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7）。
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拟对相关资产进行核销。 本次资产核销共计 198
户，金额合计 13,636,882.70 元。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意见：公司本次资产拟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9）。
6、审议通过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草案）》
为建立和完善员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司未来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
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会拟定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草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拟参加本次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持股计划”）的董事詹纯新先

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6 票，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

持股计划（草案）》。
7、审议通过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为规范本次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的实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章程》、《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特制定本管理规则。

拟参加持股计划的董事詹纯新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本议案进行
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6 票，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

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持股计

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授权董事会拟定、修改和变更持股计划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

理层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持股计划草案”）；
（二）授权董事会实施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持股计划的设立、证券 / 资金账户开立

及注销、标的股票非交易过户、标的股票锁定及解锁等事宜；
（三）授权董事会决定持股计划的变更、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
（四）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或更换对标企业；
（五）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实施年度内，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新发布的法律、法规、政策对持股计划作相应调整；
（六）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董事会在适用法律及持股计划（草案）允许范围内进一步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前述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持股计划清算完成止。
拟参加持股计划的董事詹纯新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本议案进行

了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6 票，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召开公司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 2023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会议时间。
审议结果：表决票 7 票，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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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公司监事会主席颜梦玉女士、监事熊焰明先生、职工监事刘小平先生以通讯方式对会议

议案进行了表决。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A 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 A 股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告编号：2023-064） 全文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
2、审议通过了《公司 H 股 2023 年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止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经测试，公司各项减值准备上半年合计计提 27,265.00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0,529.89 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21.09 万元，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4,032.97 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746.20 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计提 428.15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 6.70 万元。 剔除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影响， 本年发生的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当期损益（税
前）共计 27,265.00 万元。

监事会意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各资产的实际情况，对 2023
年上半年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 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审议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7）。
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拟对相关资产进行核销。 本次资产核销共计 198
户，金额合计 13,636,882.70 元。

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资产核
销事项。

审议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69）。
6、审议通过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草案）》
经核查，监事会就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1）持股计划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包括但不限于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2） 实施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 改善公司治理水
平，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提高职工的凝
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更好地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
展。

（3）持股计划确定的持有人均符合《指导意见》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符合持股计划规定的持有人确定标准，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持股计划推出前已通过召开公司工会委员会会议征求员工意见，工会委员会会议一致
同意本次持股计划的实施。员工在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上参与本次持股计划，
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持股计划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向本次持股计划持有人提供垫资、借贷等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持股计划的审议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监事熊焰明先生、刘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的关联监事，故回避
本议案表决，其他非关联监事就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结果：表决票 1 票，赞成票 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

持股计划（草案）》。
7、审议通过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为规范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的实施，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章程》、《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
层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特制定本管理规则。

监事熊焰明先生、刘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的关联监事，故回避
本议案表决，其他非关联监事就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结果：表决票 1 票，赞成票 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

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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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各项资产的可变现
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经测试，公司各项减值准备上半年合计计提 27,265.00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0,529.89 万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21.09 万元，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14,032.97 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746.20 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计提 428.15 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 6.70 万元。 剔除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影响， 本年发生的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当期损益（税
前）共计 27,265.00 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通过《关于 2023 年半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通过《关于 2023 年半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半年度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一）应收款项
公司上半年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0,529.89 万元、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21.09 万元、计

提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14,032.97 万元，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6.70 万元。 计提原则如下：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结合客户类型、历史违约损失经验及目前经济状况、考虑

前瞻性信息、预期违约率、损失率以预计存续期为基础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确认相关应收款
项的坏账准备。

（二）存货
公司上半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746.20 万元，计提依据如下：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

证据为基础， 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对于存货因遭受毁
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
跌价准备。 产成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和在产品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
格为基础计算；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
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对有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 都会定期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进行减值测
试，计提充足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三）发放贷款及垫款
公司上半年计提发放贷款及垫款信用减值损失 428.15 万，计提依据如下：
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发放贷款及垫款划分为若干组合，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发放贷

款及垫款本公司参考行业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以逾期
天数、违约风险敞口为基础，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2023 年半年度税前利润 27,265.00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涉及公司关
联方。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后，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各资产的实际情况，对 2023 年上半年各

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

了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
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经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5、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半年度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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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拟对相关资产进行核销。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资产核销及概况
1、应收账款，194 户，金额 13,315,428.69 元；
2、其他应收款，3 户，金额 311,454.01 元；
3、合同资产，1 户，金额 10,000.00 元；
本次资产核销共计 198 户，金额合计 13,636,882.70 元，主要原因是上述应收款项的债务人

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等，公司虽已全力追讨，但确认无法收回。 核销后公司对已核销应收款
项进行备查登记，做到账销案存。

二、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资产核销减少 2023 年半年度税前利润 1,351,408.24 元。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资产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公司对所有核销明细建立了备查账目并归档作为账销案存资产管理，保留追索的资料，继
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三、会计处理的过程及依据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采

用备抵法核算，上述拟核销的应收款项冲减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已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亦发表了书面意见；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资
产核销事项。

六、监事会书面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资产核销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资产核销的书面意见；
5、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半年度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